
2026 年日语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
（兴趣+专长）

根据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

法》（校发〔2024〕107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、道德品质、日语学习

潜力、跨文化理解能力与综合人文素养等，择优选拔接收适

合本专业培养要求的学生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公开、公平和公正原则，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和本实

施细则执行。

二、报名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思想品德端正，无违纪情况；

2.在校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；

3.身体条件符合本专业高考录取体检的有关要求；

4.在校期间未转过专业；

5.高考时选考科目不限，但高考外语为日语。

三、接收计划

根据本专业实际办学条件，确定接收人数为 7 人。

四、考核方式、内容及评分标准

（一）考评成绩组成

考评成绩为面试成绩，此部分成绩占比为 100%。

（二）考评方式

采用面试的考核方式。



1、面试内容：

（1）转专业动机和对本专业的认知程度;

（2）日语朗读；

（3）日语翻译。

2、面试评分标准

每名学生面试结束后，去掉考核小组成员分数的最高分

和最低分，剩余考核小组成员分数取平均值为面试学生的面

试成绩。面试评分标准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 日语专业转专业面试评分细则

面试考核内容
评分标准

转专业动机和

对本专业的认

知程度

（满分 30分）

了解学生转专业的

动机，对本专业的认

知程度和对未来的

发展规划。

优秀 (25-30分)：表达流畅自信，逻辑

清晰。转专业动机强烈、具体、真实，

对日语专业（大二阶段）有清晰认知，

未来规划明确可行。

良好 (20-24分)：表达较流畅，逻辑基

本清楚。动机明确，有一定认知，规划

较清晰但稍显宽泛。

一般 (15-19分)：表达基本完整，但略

有紧张或停顿。动机陈述较模糊，专业

认知较浅，规划空泛。

较差 (0-14分)：表达不连贯，逻辑混乱。

动机不明或过于功利，缺乏基本认知和

规划。

日语朗读

（满分 30分）

考察学生的日语语

音语调及口语发音

情况。

优秀 (26-30分)：语音语调基本准确、

自然，断句正确，流畅无卡顿。

良好 (21-25分)：发音总体清晰，偶有

错误或犹豫，语调稍平但不影响理解。

一般 (16-20分)：发音错误较多，语调

生硬，有多次纠正或卡顿，但能勉强读

完全文。

较差 (0-15分)：发音困难，错误频出，

无法流利朗读，影响基本理解。



日语翻译

（满分 40分）

朗读后，现场口译指

定句子或概括短文

大意（日译中），考

察学生的日语理解

的实际运用能力。

优秀 (34-40分)：理解准确，翻译流畅

自然，关键词句处理到位，语法正确。

良好 (27-33分)：理解基本正确，翻译

较通顺，有个别词汇或语法错误但不影

响核心意思传达。

一般 (20-26分)：理解有部分偏差，翻

译生硬，有较多语法或用词错误，但能

传达大致内容。

较差 (0-19分)：理解错误严重，无法组

织有效语言进行翻译，或放弃作答。

五、录取原则

录取原则依据学生面试成绩，面试成绩需达到 60 分以

上，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择优录取；第一志愿录取人数未达

到专业接收计划数的情况下，招收第二志愿学生。

六、工作流程

1.成立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，组长由专业负责人担任，成

员由专业骨干教师组成，在外语系转专业工作小组的组织领导

下，负责转专业学生接收计划、资格审查及转专业考核等工作。

日语专业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成员组成：

组长：专业负责人，

成员：骨干教师5人。

2.考核小组根据报名情况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审查。

符合报名条件的，先按第一志愿组织学生进行考评，由考核小

组进行面试，并给出具体考评分数。

3.按第一志愿学生考评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，如所录取

学生未达到接收计划数，再按第二志愿组织学生进行考评，考

评方式与第一志愿相同。

4.专业根据接收计划和学生的考评情况确定转专业拟录取

名单，并提交外语系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。



5.外语系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通过后，报教务办公室。

6.教务办公室提交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，

在学院网站公布拟录取名单，并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

后，将拟录取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并提交学校转专业工

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7.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录取名单后，在学校教务

网站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获批转专业学生按照教

务处通知时间统一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并于第三学期转入本专

业学习。

七、补修课程

学生转入本专业后，执行所在年级的培养方案。对于学

生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，如有与本专业的课程在内容、学

分上相同或相近，同时在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方面“等效”

或“覆盖”的，可替代，不必补修；对于本专业已经开完的

课程，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，应补修，由专业负责人填写《哈

尔滨理工大学转专业、转学学生补修课程一览表》，经学院

教育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议后，报送教务处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1.如存在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

理办法》第六条第（二）项至第（四）项情况的 25 级学生，

可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出转专业申请。经

转出学院同意，本专业考核合格，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

通过后，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
学生于当学期转入本专业相应年级学习。



2.若学生出现成绩和佐证材料造假等不端行为，取消申

请或转入资格。

3.未尽事宜按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

学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24〕107 号）等有关文件执行。

4.本实施细则由荣成学院日语专业负责解释。


